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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2021）浙0304民初3512号

黄林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黄林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3512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3945号

王涛：本院审理原告温州钰秋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涛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304民初39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王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钰秋服
饰有限公司货款2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1月1日
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公告费
650元（公告费已由原告垫付），共计4950元，均由被告王涛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7破13号之三

温州玲合家具有限公司债权人：《温州玲合家具有限
公司破产财产第二次分配方案》已经债权人表决通过,本院
于2021年8月31日作出(2018)浙0327破13号之十五民
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管理人执行。温州玲合家具有限
公司破产财产实施多次分配,分配款项以转账方式汇入各债
权人确认的银行账号,本次分配总额为人民币9033748.42
元,共计债权人户数57户,债权总额为人民币139285292.3
元。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507号

林秀娇(女,196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尤溪
县西城镇麻洋村103号):本院受理的原告余建钗与被告林
秀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林秀娇下落不明,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381民初5507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3676号

沈佳利（男，198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
州市南浔区南浔镇振浔路三星小区3-1-402室）：本院受
理的原告朱娅萍与被告沈佳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本案按原告朱娅萍撤诉处理。案件受理费
1425元，减半收取计713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273元，由原
告朱娅萍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568号

沈树先（男，196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
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尹家圩村港南26号）、钱玉华（女，
196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八里
店镇尹家圩村港南26号）：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根连与被告
沈树先、钱玉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吴根连撤诉。案件受理费3530
元，减半收取1765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325元，由原告
吴根连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670号

何潮永：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根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
1670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何潮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陈根水借款3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3破30号

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裁定受理东阳市百诺建材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东阳市百诺建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
责人应在2021年10月10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
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
究相应法律责任。东阳市百诺建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40日内向东阳市百诺建材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无双
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东阳市江北街道甘溪东街31号,邮政编
码:3210,联系人卢美君,联系电话:0579-86638498)申报债
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力。本院定于2021年11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东阳市人
民法院第七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
人登记债权金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二份的复印件,
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债权人会
议的债权人需按上述2、3、4项提交资料。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1321号

孙洋洋：本院受理原告刘剑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1004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刘剑借款本金人民币92500
元，并支付自2020年4月23日起按年利率15.4%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2950元，由你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2300元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
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
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账号：
19-900001040000225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806号

方利军：本院受理原告吴华兰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1004民初280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吴华兰借款本金人民币80000元，
并支付自2019年11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
1.28%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6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291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
诉案件受理费2260元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
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账号：19-9000010
40000225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568号

周小兵：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与被告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568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信用卡透支本金人
民币183961.83元及按合约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的利息、违约金、费用、律师代理费4000元（利息、违约金、律
师代理费总和以年利率24%为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79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
855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627号

谢照富：本院受理原告阮孟米与被告你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1004民初262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阮孟米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295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640号

唐梅：本院受理原告王建长与被告唐梅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
民初26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唐梅于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王建长借款本金249000元，并
支付自2021年4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起计算的利
息。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35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5685元，由被告唐梅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862号
盛招富：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盛

招富、邱学富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1004民初286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盛招富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透支本金44773.81元及截至2020年11月1日的利息
8721.70元、其他费用49.55元，并支付以本金44773.81元
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20年11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的利息、违约金；被告邱学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被告邱学富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盛招富追偿。如
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790元，由被告盛招富、邱学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873号

许天文、许平飞：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许天文、许平飞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住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8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许天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台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23151.51元及截至2020
年12月1日的利息7681.65元，并支付以本金23151.51元为
基数按月利率2%自2020年12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的利息、违约金；被告许平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被告许平飞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许天文追偿。如未按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220元，由被告许天文、许平飞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979号

叶开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书。原告要求被告叶开德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0元，
截至2021年04月27日利息、罚息、复息3032.52元，合计
人民币金额203032.52元，并支付自2021年04月28日至
实际偿付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复息；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罗婷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金
冬玉、人民陪审员陈菊玲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21
年12月2日10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988号

林平：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988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19679.95元及截至2021年3月15日的利息3228.24元、
违约金1076.08元，并支付以本金19679.95元为基数按合
约约定利率（以月利率2%为限）自2021年3月16日起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1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1160
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536号

张雪琴：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4536号原告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与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
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1年12月6日）。一、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63903.09元并支付
相应利息、罚息（暂计算至2021年7月5日利息、罚息为
63424.98元，2021年7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建
设银行“快e贷”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同时，赔偿原告为实现
债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000元。（截至2021年7月5日，诉
讼标的金额为229328.07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年12月7
日10时1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888号

陈丹君：本院受理徐柳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1081民初88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02破9号之一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张日勤的申请,于
2020年12月30日依法受理丽水市百金门业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丽水佳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该案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
准,于2021年4月29日作出(2021)浙11民辖26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本案移交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审理。本院
查明,丽水市百金门业有限公司已资不抵债，且其资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债务人丽水市百金门业有限公
司已符合宣告破产、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的法定情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
七条、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本院于2021年8月23日裁定宣
告丽水市百金门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丽水市百金门业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9月2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象
山县人民法院（2021）浙0225执异91号，被送达人应增加

“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88号1812室广州香蔓
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6MA59A4BK3R）”，特此更正。

法院公告
2021年9月8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宁波洋普船舶动力设备有限公司等5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
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
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网站www.coamc.com.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
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9
月28日。

联系人：朱经理 联系方式：0571-87163197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7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9月28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9月8日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基准日:2021年9月1日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债权名称

宁波洋普船舶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正泰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正大起重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燎恒灯具有限公司

宁波辰弘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所在地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

2728.00

0.00

378.06

660.47

2,319.18

6085.71

利息余额

1837.51万元及2021年2月21日至基准日止的相
应利息

301.76万元及2021年2月21日至基准日止的相应利息

641.30万元及2021年2月21日至基准日止的相应利息

614.59万元及2021年2月21日至基准日止的相应
利息

222.70万元及2014年8月31日至基准日止的相应
利息

担保情况

浙江洋普重机有限公司、陈卫文、褚张晶

无

宁波威润物资有限公司

朱国乾、余姚市南蕾灯具有限公司、余姚市明湖铝业型
材厂、余姚市奇胜灯具有限公司、孙桂丽

宁波中泓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余姚市泊元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浙江中邦电力燃料有限公
司、章学凯、杨金波、严贤平、沈志伟、阎利琴、施海红、邹明明、沈国飞、沈钧临、章学贤

抵押情况

浙江洋普重机有限公司位于宁波市鄞州滨海创业中心53332平方米(80
亩）国有工业土地使用权，最高抵押金额为4000万元

无

无

无

章学凯、严贤平名下位于湖南省常德汉寿龙阳镇辰阳南路鸿腾金爵华府
28套商业房产，总面积2034.73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为2804.33万元。

资产情况

停业

破产

破产

停业

停业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开发区支行与骆立彪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开发区支行与骆立彪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开发区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骆立彪。骆立彪作

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骆立彪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
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骆立彪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开发区支行

2021年9月8日
公告清单如下：（截至2021年8月15日，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上虞市梁湖迅达针织厂

担保人名称

抵押人：吕建军 保证人：上虞市舜泰茶业有限公司、吕建军

债权本金余额

1581707.00

利息

2739216.77

诉讼案号／执行案号

（2011)绍越商初字第480号

本院将于2021年10月11日10时起至2021年10月12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奉渔16069”船；船籍港：奉
化；船舶种类：国内捕捞船（双拖渔船）；总吨位：221；净吨
位：77；总长：43.60米；船长：36.90米；船宽：6.80米；型深：
3.75米；建造完工日期：2009年9月2日；船舶制造厂：象山
县石浦葛峙山船舶建造厂。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
市奉化栖凤渔港。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奉渔16070”船；船籍港：奉
化；船舶种类：国内捕捞船（双拖渔船）；总吨位：221；净吨
位：77；总长：43.60米；船长：36.90米；船宽：6.80米；型深：
3.75米；建造完工日期：2009年9月2日；船舶制造厂：象山

县石浦葛峙山船舶建造厂。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
市奉化栖凤渔港。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151（罗）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二〇二一年九月八日

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10月10日10时起至2021年10月11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洞渔03717”船；船籍港：洞

头；船舶类型：国内捕捞船；船长：31.25米；型宽：6.4米；型
深：2.9米；总吨位：140；净吨位：49；建造完工日期：1999年3
月 17 日；船舶制造厂：温岭市松寨公司东方船舶修造厂。
该船目前靠泊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东沙港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温州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
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温州法庭，温州鹿城区车站大

道234号神力大厦2楼。
承办法官：0577-88991885（池）
债权登记：0577-88991840（蔡）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二〇二一年九月八日

某女婴，2011 年 3 月 29
日出生，2011年3月30日发
现被遗弃在杭州市富阳区
胥口镇平畈村大路边 7 号。
被拾捡时用蓝色小花被子
包裹着，身穿粉红色内衣，
后脑有一颗黑痣，随身携带

出生日纸条。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到杭州市富阳区社
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
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系电话：63135576

（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21年9月8日

寻亲公告

此照片为女婴现貌


